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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751

证券简称：天津海运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津海运

股票代码：60075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2388号3幢528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28号陆家嘴基金大厦12层01单元

签署日期：2014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15号” ）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运” ） 拥有权益的股权变动情

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天津海运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天津海运

、

公司 指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上银基金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指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

行

指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

、

持股变动 指

根据

《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

天津海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371,110,033

股股票

，

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天津海运总股份

的

12.80%

的行为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认购协议

》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天津海运签署的

《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书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公司章程

》

指 发行人现行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

2388

号

3

幢

528

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28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12

层

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金煜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31000000012038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13

年

8

月

30

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115076485219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股权结构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90%

股权

；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

股权

联系电话

（

021

）

60232799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任职

金 煜 无 男 中国 上海 否 董事长

李建国 无 男 中国 上海 否 董事

李永飞 无 男 中国 上海 否

董事

、

总经理

高 坚 无 男 中国 北京 否 独立董事

傅建华 无 男 中国 上海 否 独立董事

李德峰 无 男 中国 北京 否 独立董事

杨鸿雁 无 女 中国 北京 否 监事

孙俊华 无 女 中国 上海 否 职工监事

王宏磊 无 男 中国 上海 否 督察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5.43%外，不存

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天津海运非公开发行股份， 对天津海运进行财务投

资。 天津海运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购建10�艘VLCC�油轮、4�艘LNG�船，公司的业务范围将增

加油轮运输业务及LNG�运输业务。投资方向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非公开发行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水平，培育利

润增长点，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 信息披露义务人也将从中获得稳

定的投资收益回报。

二、信息义务披露人未来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其在天津海运拥有权益的股份

的具体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天津海运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天津海运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书》，上银基金财富12号资产管理计划与

上银基金财富15号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认购天津海运本次非公开发行371,110,033股股票，占天津海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12.80%。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天津海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3.48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为天津海运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支付任何权益分派、分红、股权激励行权或进行任何分配、配股，

或将公积金转增为注册资本，则每股认购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二）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1.�支付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经天津海运股东大会批准且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

2.�支付方式：认购协议生效后，乙方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银河证券发出的缴款通知规定的支付时

间，向银河证券指定的账户支付约定的认购款项。

（三）股份权利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取得的新股。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之日，除上述有关锁定期安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本次发行的新股不存在任何其他转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天津海运的重大交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天津海运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天津海运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

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认股协议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名）：

时间：2014年12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津市津空港经济区中心

大道华盈大厦八层

股票简称 天津海运 股票代码

600751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秀 浦 路

2388

号

3

幢

528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

371,110,033

股

变动后比例

：

12.8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津海运

股票代码：600751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4层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4层

股权变动性质：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 十二 月 三十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指引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天津海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国华人寿 指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海运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天津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国华人寿通过认购天津海运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

A

股的行为

《

股份认购协议

》

指

《

天津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天津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4层

注册资本：28亿元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00000009358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民营）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至不约定期限

组织机构代码：66783228-6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043667832286

股东名称：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合邦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日兴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海南

凯益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博永伦科技有限公司、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4层

邮编：20012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介绍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

留权

刘益谦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付永进 执行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张建华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胡建军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王晓川 董事 男 美国 中国 是

陈琛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况志勇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冯大安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王淑美 独立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张晓岚 独立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陈佳 监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戴梓岍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赵岩 职工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信息披露人除持有天津海运股份外，还持有以下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

上：

信息披露人自有账户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持有天齐锂业 （股票代码002466）股

份，占比5.33%。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天津海运此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是基于对上市公司经营理念、发展战略的认

同，及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看好，从而进行的一项投资行为。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天津海运中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国华人寿不持有天津海运股份。

天津海运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国华人寿持有天津海运419,030,100股股份，发行后占天津海运

已发行A股股本的14.45%。

国华人寿使用自有账户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认购天津海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二、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决定

国华人寿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之一，拟认购天津海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中的419,

030,100股。

三、《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国华人寿与天津海运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当事人

甲方：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认购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国华人寿认购天津海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419,030,100股A股股份， 占天津海运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的14.45%。

3、认购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

国华人寿认购天津海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5.98元，认购股权款为2,505,799,998.00

元，国华人寿以现金方式支付。

4、协议签订时间

《股权认购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12】 月 【23】 日。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股份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国华人寿本次认购获得的天津海运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天津海运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

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2、、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天津海运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22-58679088� � � � � � � � � � � 。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803

股票简称 天津海运 股票代码

60075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4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

（

发行前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419,030,100

股 持股比例

：

14.45%

（

发行后

）

变动数量

：

419,030,100

股 变动比例

14.45%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没有纳入计划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益谦

日期：2014年12月30日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津海运

股票代码：600751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1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1、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第15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富春121号、德邦惠芯2号、玉泉132号（以下简称“该等资产管理计划” ）在天津

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

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天津市海运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5、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本报告书

、

本报告 指

《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财通基金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海运

、

上市公司 指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2014

年修订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4

年修订

）

《

第

15

号准则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

书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仅限用于货币量词

、

无特别说明时

）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概述

公司名称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通讯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41

楼

法定代表人

：

阮琪

注册资本

：

20,0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

：

310000000105579

税务登记号

：

310109577433812

成立日期

：

2011

年

6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股东名称

：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40%

；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30%

；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30%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财通基金目前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在公司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阮琪 男 董事长 中国 杭州 否

刘未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骆旭升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吴梦根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朱颖 女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姚先国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朱洪超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黄惠 女 督察长 中国 上海 否

王家俊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杨铁军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三、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除持有天津海运已发行5%以上股份外，信息披露人还持有龙泉股份（股票代

码：002671）、天目药业（股票代码：600671）、现代制药（战略投资，股票代码：600420）、北京城建（股

票代码：600266）、迪马股份（股票代码：600565）、同达创业（战略投资，股票代码：600647）、云南城投

（战略投资，股票代码：600239）、精工钢构（股票代码：600496）、象屿股份（股票代码：600057）、重庆港

九（股票代码：600279）、吉林化纤（战略投资，股票代码：000420）、翠微股份（股票代码：603123）已发

行的5%以上股份。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富春121号、德邦惠芯2号、玉泉132号基于对天津海运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

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

收益。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计划。 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天津海运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持有天津海运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天津海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已于2014年 9月17�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于2014

年10�月16�日出具 《关于核准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1075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有

效。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认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天津海运本次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发行价格底价为本次发行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平均成交价格的90%，即3.48元/股。

2013年8月20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3年9月23日，发行人召开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

案。

根据申购簿记结果，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5.98元/股。

本次认购，信息披露义务人获配263,451,840股，认购金额为 1,575,442,003.20�元。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天津海运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天津海运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天津海运权益

股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0 0 263,451,840 9.09%

（二）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信息披露人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三）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天津海运非公开发行股份已履行必要批准程序。

（四）转让限制或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认购的天津海运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天津海运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与天津海运最近一年及一期不存在

重大交易，亦无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四、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拥有权益的天津海运不存在任何权利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

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天津海运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阮琪

日期：2014年12月3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 市 公 司 名

称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津市天津空港经济 区中心大道 华

盈大厦八层

股票简称 天津海运 股票代码

600751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注 册

地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变

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是 否

为上市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是

□

否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 接 方 式 转 让

□

取 得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旗 下 该

等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

已 发 行 股 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

本 次 权 益 变

动后

，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旗

下 该 等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比

例

变动后数量

：

263,451,840

股 变动后比例

：

9.09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旗 下 该

等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12

个

月 内 继 续 增

持

是

□

否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旗 下 该

等 资 产 管 理

计划在此 前

6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 上 市 公

司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

东 权 益 的 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未 清 偿

其 对 公 司 的

负债

，

未 解 除

公 司 为 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 害

公 司 利 益 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不适用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是 否 需 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 否 已 得 到

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盖章）：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阮琪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津海运

股票代码：600751

信息披露义务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8号丰融国际大厦11层9、11、12单元

通讯地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8号丰融国际大厦11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下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天海定增1号资

产管理计划、天海定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该等资产管理计划” ）在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海运”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

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天津海运拥有权益

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天津市海

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75号）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关全体成员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方正富邦基金 指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天津海运

/

上市公司 指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方正富邦基金认购天津海运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份

，

成为天津

海运股东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8

号丰融国际大厦

11

层

9

、

11

、

12

单

元

法定代表人 雷杰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450177489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2717884915

经营期限

2011

年

07

月

08

日至长期

主要股东或发起人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66.7%

；

富邦证券投资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33.3%

通讯地址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8

号丰融国际大厦

11

层

联系电话

010-57303803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雷杰 无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邹牧 邹亦冰 男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李友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许仁寿 无 男 董事 中国台湾 台北 无

史纲 无 男 董事 中国台湾 台北 无

查竞传

Eugene Cha

男 独立董事 美国 北京

美国国籍

,

目前居住中国

北京

彭学军 无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曹茜 无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赖宏仁 无 男 督察长 中国台湾 北京 无

徐进 无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张金良 无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程明乾 无 男 监事长 中国台湾 台北 无

何其聪 无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高蕾 无 女 职工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天津海运股份外，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基于对天津海运的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预测，参与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收益。

二、未来十二个月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少

天津海运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4年10月16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4〕1075号）核准天津海运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48,275,900股新股。 天津海运此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数量为2,006,688,963股，其中，方正富邦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获配351,090,301股限售流

动股股份。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持有天津海运的股份；本次非公开

发行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天津海运351,090,301股股份，占天津海运股份总

数的12.11%。

三、最近一年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一）最近一年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二）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天津海运未来不存在其他安排。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天津海运股票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持有天津海运的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天津海运签署的《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天津海运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诉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备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雷杰

2014年12月30日

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 津 市 海 运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

大厦

803

股票简称 天津海运 股票代码

60075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方 正 富 邦 基 金 管 理 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平桥大街

18

号丰融

国际大厦

11

层

9

、

11

、

12

单元

拥有权益的 股 份 数 量 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 与

□

其 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

管理计划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351,090,301

股

（

限售流通股

）

变动比例

：

12.11%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在此前

6

个月内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制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雷杰

201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751

、

900938

股票简称：天津海运，天海

B

编号：临

2014-063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发行数量：2,006,688,963股

本次发行价格：5.98元/股

2、认购对象的股份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

（

股

）

限售期

（

月

）

1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1,110,033 12

2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9,030,100 12

3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1,090,301 12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3,451,840 12

5

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602,006,689 36

合计

2,006,688,963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4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向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

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2017年12月30日； 向其他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2013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3年9月23日，公司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4年9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4年10月16日， 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1075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48,275,900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2,006,688,963股

3、发行价格：5.98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1,999,999,998.74元

5、募集资金净额：11,774,085,031.03元

6、发行费用：225,914,967.71元

7、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4）第841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14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牵头主承销商（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的结论意见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牵头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摩

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申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并且

也不存在受上述机构和人员及其关联方的委托以专户/资管产品等方式参与本次申购的情形。 本次非公

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并取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发行的

前述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办法》及《核

准批复》的有关规定，并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对本次发行的相关要求，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本次发

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以及发行人就本次发行已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等相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确定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预计上市时间

1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1,110,033 12

个月

2015

年

12

月

30

日

2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9,030,100 12

个月

2015

年

12

月

30

日

3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1,090,301 12

个月

2015

年

12

月

30

日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3,451,840 12

个月

2015

年

12

月

30

日

5

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602,006,689 36

个月

2017

年

12

月

30

日

合计

2,006,688,963 - -

（二）发行对象情况，包括发行对象的名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

1、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2388号3幢384室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玕

经营范围：国内货运代理服务，仓储、装卸搬运，商务咨询，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2、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2388号3幢528室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金煜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

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3、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4层04、05、06、07、09、10单元

注册资本：2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8号丰融国际大厦11层9、11、12单元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雷杰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

目：无。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发行对象中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4年12月4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大新华物流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7,625,043 29.98%

其中无限售流通

A

股

44,

632,441

股

，

限售流通

A

股

222,992,602

股

2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5,230,341 0.59% B

股流通股

3

朱永红 境内自然人

4,094,981 0.46% B

股流通股

4

孙涛 境内自然人

4,009,631 0.45% A

股流通股

5

车锡平 境内自然人

3,623,880 0.41% B

股流通股

6

CORE PACIFIC -YAMAICHI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CLIENT A/C

境外法人

2,743,590 0.31% B

股流通股

7

SCBHK A/C KG INVESTMENTS

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2,602,288 0.29% B

股流通股

8

张鸣 境内自然人

2,446,428 0.27% A

股流通股

9

胡高华 境内自然人

2,308,928 0.26% B

股流通股

10

CITIBANK NA H.K. S/A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2,282,812 0.26% B

股流通股

前

10

名股东合计

296,967,922 33.28%

———

（二）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股权登记日2014年12月29日）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602,006,689.00 20.76%

限售流通

A

股

2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三号

419,030,100.00 14.45%

限售流通

A

股

3

大新华物流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267,625,043.00 9.23%

其中无限售流通

A

股

44,632,441

股

，

限售流

通

A

股

222,992,602

股

4

上银基金

—

浦发银行

—

上银基金财富

15

号资产管

理计划

203,903,679.00 7.03%

限售流通

A

股

5

方正富邦基金

—

华夏银行

———

天海定增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75,545,151.00 6.05%

限售流通

A

股

6

方正富邦基金

—

华夏银行

———

天海定增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75,545,150.00 6.05%

限售流通

A

股

7

上银基金

—

浦发银行

—

上银基金财富

1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67,206,354.00 5.77%

限售流通

A

股

8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

12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2,267,683.00 5.60%

限售流通

A

股

9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德邦惠芯

2

号资

产管理计划

52,483,129.00 1.81%

限售流通

A

股

10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701,028.00 1.68%

限售流通

A

股

前

10

名股东合计

2,274,314,006.00 78.44%

———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发行前

本次发行数量

（

股

）

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1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222,992,602 24.98%

2,006,688,963

2,229,681,565 76.90%

2

、

无限售条件流

通

A

股

343,507,487 38.48% 343,507,487 11.85%

3

、

无限售条件流

通

B

股

326,148,731 36.54% -- 326,148,731 11.25%

合计

892,648,820.00 100.00% -- 2,899,337,783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0.76%，成为新的第一大股东，导致发行人的

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总资产、净

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财务风险进一步降低，公司抗风险能

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集装箱航运。 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将购建10艘VLCC油轮、4艘LNG船，公司的

业务范围将增加油轮运输业务及LNG运输业务。

航运市场是一个波动大、波幅高、周期性强的市场，航运企业在做大做强的发展道路上，为寻求规避

经营风险、平抑市场波动，有必要在专业化经营的基础上适度多元化。 因此，公司利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向

进一步切入原油运输及LNG运输细分市场，弥补原有业务单一的不足，横向发展互补性产业拓宽产业链。

在新一轮市场发展中进一步打造战略纵深，形成产业联动优势，提高其在国内航运业的竞争地位。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原控股股东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67,625,043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29.98%。 本次发行完成后，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公司20.76%的股份，成为新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由于更多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更加严格。同时也将给公司

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更有利于公司规范治理。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董事会

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变。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根据相关方的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新控股股东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间接控股

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不会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能源运输业务客户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能源石化企业及贸易商，

供应商主要为港口码头、燃油销售企业等，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所

从事的业务与公司的运输业务不会产生重大关联交易。 如公司与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将及时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保荐代表人：王大勇、欧阳祖军

协办人：乔娜

项目组成员：徐扬、施屹、王伟、王斌、杨丽娜、杨雪

联系电话：010-83571452� �传真：010-66568390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

项目组成员：林好常、刘裔

联系电话：021-20336000� �传真：021-20336040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大力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20层

经办律师：张平、夏儒海

联系电话：010-85191300� �传真：010-85191350

（四）审计机构

名称：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方文森

住所：天津市和平区解放路188号信达大厦35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伊琳、梁雪萍

联系电话：022-23193866� �传真：022-23559045

（五）验资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李丹

住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段永强、戴正华

联系电话：021-23232047� �传真：021-23238800*2047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银河证券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

（五）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上述备查文件存放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可以查阅。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